
（上接 B8版）

步莱铽已获得由江西省化学品登记注册办公室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颁发的《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临时登记证》，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证号

３６０７２０１００

有效期 三年

登记单位名称 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

发证日期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发布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实施的 《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令第

５３

号），规定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目录》所列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并未强制要求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企

业办理《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临时登记证》。 根据步莱铽确认，步莱铽因不涉及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其原《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临时登记

证》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到期后，无需再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

综上，除晨光稀土子公司步莱铽因整体搬迁，目前处于环保竣工验收阶段，尚未取得《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外，晨光稀土及其子公司已取

得了目前生产经营所必须的全部资质、核准文件或批复。

（三）需续期资质的续期难度、费用及无法续期风险

上述各项经营资质中，《矿产品经营资格证》、《矿产品加工资格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的有效期不超过一年，到期后需办理续期换证的

手续。 晨光稀土及其子公司历年均按相关规定及政府部门要求递交续期换证申请，除步莱铽到期的排污许可证因异地搬迁涉及环保验收正

在办理过程之外，均按时取得换发后的相关许可证。

根据赣州市矿产资源管理局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效能监察工作的意见》，明确“停止收取矿产品加工、经营许可证

工本费”。根据与全南县环境保护局、赣县环境保护局和上犹县环境保护局的确认，办理《排污许可证》也不收取工本费或其他费用。因此上述

各项经营资质的续期按照相关程序办理，不需缴纳费用。

上述经营资质中，若晨光稀土或其子公司的《矿产品经营资格证》和《矿产品加工资格证》到期后不能续期，则相关主体存在不能继续从

事稀土相关产品的生产或销售的风险。 若《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到期后不能续期，则相关主体继续进行生产经营而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存在遭

受行政处罚的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步莱铽到期的排污许可证因异地搬迁涉及环保验收正在办理过程之外，晨光稀土及其子公司自设立以来未

出现该等许可证到期后未能续期的情形。

步莱铽将于取得环保验收批复后办理《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办理《排放污染物许可证》不产生费用。 根据赣州市环境保护局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出具的 《关于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办理情况说明》：“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年处理

５０００

吨铷铁硼肥料和

１０００

吨荧光粉废料综合利用异地搬迁技改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开工建设；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通过省环保厅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评审会， 验收批复正

在办理之中。 目前，该公司工况稳定，环保设施运行正常，预计

１２

月之前可办理排污许可证。 ”

就上述情形，晨光稀土实际控制人黄平承诺：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莱铽’）整体搬迁至赣州章贡区水西有色冶金基

地，目前处于环保竣工验收阶段，新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尚待取得环保验收批复后至章贡区环保部门办理。 如不能取得《排放污染物许可

证》，步莱铽进行生产经营而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存在受到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风险。

如未来上市公司在正常营运过程中，因前述事宜而被追究责任、处罚或遭受其他任何损失，本人将以现金方式给予上市公司足额补偿。 ”

法律顾问金杜律师认为：步莱铽因整体搬迁，目前处于环保竣工验收阶段，尚未取得更新后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赣州市环境保护局

已出具说明，确认目前步莱铽工况稳定，环保设施运行正常，预计

１２

月之前可办理《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如不能取得《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步

莱铽进行生产经营而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存在受到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风险。 就前述可能存在的风险，晨光稀土实际控制人黄平已出具承诺

函，承诺如上市公司因此遭受损失，将以现金方式给予上市公司补偿，因此，步莱铽尚未取得《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的情形不会对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除前述步莱铽尚未取得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外，晨光稀土及其下属企业已取得了目前生产经营所必须的生产

经营资质证照及许可。

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认为：除步莱铽因整体搬迁，目前处于环保竣工验收阶段，尚未取得《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外，晨光稀土及其子公

司均已取得目前生产经营所必须的经营资质、核准文件或批复。 就步莱铽尚未办理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存在被有权部门行政处罚的风

险。 根据环保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及黄平出具的承诺，该情况对本次重组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十、取得的相关知识产权情况

（一）商标

晨光稀土已获得

１

项已注册商标，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二）域名

晨光稀土已拥有

１

项域名，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证书名称 注册人 域名 注册时间 到期时间

１

国际域名注册证书 晨光稀土

ｇｚｃｇｘｔ．ｃｏｍ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

（三）专利

晨光稀土及其子公司已获得

２６

项专利权，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１

、专利权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类别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公告日

１

发明 氧化物熔盐电解生产用的

４０００Ａ

电解炉 晨光稀土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１８６３１９．７ ２００９．１０．２６ ２０１０．０４．２１

２

实用新型 熔盐电解用钨阴极 晨光稀土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０８４９１５．７ ２０１１．３．２８ ２０１１．１０．１９

３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金属惰性取样器 晨光稀土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２２６４０６．２ ２０１３．４．２８ ２０１３．９．４

４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金属电解炉固定式阴极升降架 晨光稀土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２２６４６７．９ ２０１３．４．２８ ２０１３．１０．２

５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金属表面氧化层环保刷机 晨光稀土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２２６６８５．２ ２０１３．４．２８ ２０１３．９．４

６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金属电解炉吸尘罩 晨光稀土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２２８９６４．２ ２０１３．４．２８ ２０１３．１０．９

７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金属电解炉阴极自动升降架 晨光稀土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２２６４９９．９ ２０１３．４．２８ ２０１３．１０．２

８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金属电解炉吸尘罩 晨光稀土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２２８９６３．８ ２０１３．４．２８ ２０１３．１０．９

９

实用新型 一种吸排沉淀物上清液的虹吸装置 全南新资源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３５３７０５．３ ２０１１．９．２１ ２０１２．５．３０

１０

实用新型 一种密封搅拌器轴孔的水封装置 全南新资源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３５３７０３．４ ２０１１．９．２１ ２０１２．２．２０

１１

实用新型 一种带振动器的石灰自动加料装置 全南新资源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２２６６００．０ ２０１３．４．２８ ２０１３．９．４

１２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料液进料稳压装置 全南新资源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２２６５９８．７ ２０１３．４．２８ ２０１３．１０．２

１３

实用新型 一种液位高度控制装置 全南新资源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２２６２８８．５ ２０１３．４．２８ ２０１３．９．４

１４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废水石灰自动加料装置 全南新资源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２２７１７３．８ ２０１３．４．２８ ２０１３．９．４

１５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稀土冶金的反应釜 步莱铽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６６３１９３．５ ２０１２．１２．６ ２０１３．５．２２

１６

实用新型 一种混合澄清器的加热装置 步莱铽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６６３９５７．０ ２０１２．１２．６ ２０１３．５．２２

１７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稀土冶金的回转炉废气净化装置 步莱铽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６６２１３１．２ ２０１２．１２．５ ２０１３．５．２２

１８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萃取混合澄清箱隔离搅拌装置 步莱铽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６６２３６５．７ ２０１２．１２．５ ２０１３．５．２２

１９

实用新型 一种新型稀土废料焙烧料储罐 步莱铽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６６２０９９．８ ２０１２．１２．５ ２０１３．５．２２

２０

实用新型 一种钕铁硼废料焙烧回转炉 步莱铽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６６２３７２．７ ２０１２．１２．５ ２０１３．５．２２

２１

实用新型 稀土反应釜自动控制装置 步莱铽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６６２１８３．Ｘ ２０１２．１２．５ ２０１３．５．２２

２２

实用新型 稀土溶料反应釜 步莱铽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６６４０２０．５ ２０１２．１２．６ ２０１３．５．２２

２３

实用新型 一种多级焙烧设备 步莱铽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６６３９５６．６ ２０１２．１２．６ ２０１３．５．２２

２４

实用新型 新型稀土沉淀槽 步莱铽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６６３９４５．８ ２０１２．１２．６ ２０１３．５．２２

２５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流量自动控制装置 步莱铽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６６３９５８．５ ２０１２．１２．６ ２０１３．５．２２

２６

实用新型 一种新型萃取箱 步莱铽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６６４０４２．１ ２０１２．１２．６ ２０１３．５．２２

晨光稀土经过

１０

多年的技术沉淀，在稀土金属分离、冶炼、回收利用等生产领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生产技术和专利。 目前公司已获得自

主专利

２６

项，专利许可

４

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晨光稀土已取得生产经营所需的全部专利、技术和商标。 上述商标、专利均系晨光稀土

及其控股子公司依法拥有及使用，未设定抵押权及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不存在司法查封、冻结及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

权属争议、纠纷及诉讼的情形。

２

、专利权申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晨光稀土及其子公司尚在申请的专利权共

２

项，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类别 专利名称 申请号 专利申请日

１

全南新资源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原料溶解罐搅拌浆轴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６４２７．４ ２０１３．４．２８

２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原料溶解罐搅拌浆轴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６４２９．３ ２０１３．４．２８

３

、专利权许可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全南新资源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约定由北京有色

金属研究总院、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全南新资源使用专利号为

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０７７８３０．０

，专利名称为一种“低松装比重、大比表面稀土

氧化物

ＲＥＯ

及其制备方法”的发明专利，许可方式为独占实施许可，许可范围为中国，许可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许

可使用费为

１７．５

万元，同时，全南新资源向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许可期限内的专利权维持费用

１．５２

万

元。 该合同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合同备案号为

２０１０９９００００６６１

号。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晨光稀土与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约定由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晨光稀土使用专利号为

ＺＬ２００７１００６３６４８．３

，专利名称为“一种稀土合金、制备工艺及其应用”的发明专利，许可方式为独占实施许可，授权范围

为中国，许可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许可使用费为

１７．５

万元，同时，晨光稀土向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许

可期限内的专利权维持费用

０．６４

万元。 该合同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合同备案号为

２０１０９９００００１９２

号。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全南新资源与西安西骏新材料有限公司签署《专利技术使用许可协议书》，约定由西安西骏新材料有限公司授权

全南新资源使用专利号为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０２１０２０．６

（“一种从低浓度氯化铵废水中回收氨的方法”）的发明专利，许可方式为普通实施许可，许可期限

为无限期使用，专利技术许可使用费为

２８０

万元。 该合同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合同备案号为

２０１１６１０００００２９

号。

（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全南新资源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约定由北京有

色金属研究总院、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全南新资源使用专利号为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０９０８８０．５

，专利名称为“一种萃取分离稀土元素的工

艺”的发明专利，许可方式为独占实施许可，许可范围为中国，许可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许可使用费为

２０

万元，同

时，全南新资源向专利局一次性支付许可期限内的专利权维持费用

０．８４

万元。 该合同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合同

备案号为

２０１２９９００００９６９

号。

十一、拟注入资产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一）重大诉讼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期间， 晨光稀土先后与森润公司签署关于矿产品采购的 《采购合同》 十份 （合同编号分别为：

ＧＹ２００１０２０６

；

ＧＹ２０１１０２１６

；

ＧＹ２０１１０２２２

；

ＧＹ２０１１０３１１

；

ＧＹ２０１１０３２５

；

ＧＹ２０１１０４０７

；

ＧＹ２０１１０４１４

；

ＧＹ２０１１０４１９

；

ＧＹ２０１１０５１９

；

ＧＹ２０１１０７１０

）、 森润

公司与全南新资源签署关于矿产品采购的《采购合同》一份（合同编号为：

ＱＮ２０１１０３０４

），以上累计合同总标的额为人民币

２．６０４

亿元，该等合

同签署后，晨光稀土、全南新资源向森润公司支付了货款。 截止目前，仍有价值

９

，

５２０．５

万元的货物未交付；另外，由于晨光稀土已向森润公司

支付上述增值税发票应缴税款款项

７１２．９

万元，两项金额合计

１０

，

２３３．４

万元，森润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范志国至今未归还。

根据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出具的《关于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赣州市森润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

纷案件情况的补充说明》，晨光稀土委托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向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后因森润公司

实际控制人范志国受到刑事追究，晨光稀土与森润公司合同纠纷案件民事部分未立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范志国诈

骗罪、合同诈骗罪、挪用资金罪作出终审判决，判处范志国无期徒刑。 在该刑事判决书中，法院确认了范志国骗取晨光稀土人民币

９

，

５２０

万余

元的事实。 该案件判决目前已经生效，法院执行局将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将已冻结的森润公司、范志国个人财产返还受害人。

由于上述货款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鉴于涉及金额较大，考虑到保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晨光稀土对该笔款项全额计提了坏

账准备。 本次资产评估中也对上述款项估计了全额的评估风险损失，未考虑上述款项收回对未来年度现金流入的影响。 因此，如果上述款项

无法收回，不会对本次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值产生不利影响。

法律顾问金杜律师认为：鉴于晨光稀土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法院已对范志国骗取晨光稀土钱款的事实予以确认，且大华已在其出具的

《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４７９２

号）中对该笔款项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中联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６７４

号）的评估结果也对此进行了考虑，因此，上述事项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重大仲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晨光稀土及其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黄平与舜元地产及其控股股东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

书》，各方就晨光稀土与舜元地产的重组合作事宜（以下简称“相关重组合作”）达成基本共识，并就合作内容、违约责任等方面予以明确约定。

同日，舜元地产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合作意向书》。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晨光稀土全体股东与舜元地产就相关重组合作签署《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等相关协议。 同日，舜元地产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重组合作事宜及其具体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舜元地产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否决相关重

组合作事宜及其具体方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舜元地产公布《关于股票恢复上市事宜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舜元地产公告其

Ａ

股股票

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恢复上市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舜元地产

Ａ

股股票恢复上市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晨光稀土通知舜元地产、舜元投资，要求其股票继续暂停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晨光稀土与黄平向舜元地产及舜元

投资发出书面解约函，通知解除《合作意向书》，要求舜元地产返还履约保证金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舜元地产以公告方式、舜元投资以书面回函方式确认收到前述解约函，但均拒绝承认存在违约情形。 根据晨光稀土提

供的说明，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舜元地产尚未退回履约保证金。

晨光稀土及黄平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现已更名为“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

仲裁中心）”，以下简称“上海贸仲”）提起仲裁请求，要求舜元地产向晨光稀土返还保证金、支付违约金，要求舜元投资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等；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晨光稀土及黄平向上海贸仲提交《

ＳＤＴ２０１３０３２

号案仲裁申请变更确认书》，确认其变更后的仲裁请求包括：（

１

）舜元地产向

晨光稀土返还保证金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

）舜元地产终止行使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行向其开具

ＧＣ０９９１１１２０００５３９

号履约保函项

下的全部权利；（

３

）舜元投资向晨光稀土支付违约金人民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４

）舜元投资对舜元地产前述第（

１

）项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５

）舜元地产

与舜元投资共同承担本案仲裁费及晨光稀土与黄平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舜元地产和舜元投资分别提交

答辩及反请求书，其中舜元地产要求晨光稀土继续履行《合作意向书》、支付违约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并承担律师费

１５０

万元及仲裁费，舜元投资要

求晨光稀土承担其律师

１５０

万元及仲裁费。

根据晨光稀土及其代理律师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说明，上海贸仲仲裁庭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开庭审理本案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

案件仍处于仲裁审理阶段。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晨光稀土实际控制人黄平向舜元地产及舜元投资出具《致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并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函》，黄平就与舜元地产及舜元投资的相关重组合作事项郑重声明：“无论本次仲裁结果如何，本人将不再与贵司及舜元投资进行重大资

产重组合作。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晨光稀土及黄平的上述仲裁代理律师国浩律师出具《关于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仲裁相关事项的说明》，

认为“舜元地产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已否决了与晨光稀土间的重组方案；舜元地产与舜元投资无履约诚意，不予配合晨光稀土推进重组，

双方已无继续合作可能；《合作意向书》因约定的交易条件未能成就以及重组合作基础（亦即重组的核心条件之一交易价格的定价基础）已丧

失，《合作意向书》无法继续实施。 因此，晨光稀土单方面解除了与舜元地产及舜元投资的《合作意向书》，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约定及

《合作意向书》的约定。 ”

鉴于上述仲裁涉及的金额较大，考虑到保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晨光稀土已将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向舜元地产支付的

１

，

０００

万元履

约保证金全额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同时黄平已出具承诺如下：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若因晨光稀土最终需就本次仲裁承担赔偿责任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就该等损失（损失金额为晨光稀土

最终需就本次仲裁支付的赔偿金额扣除已计提减值损失

１

，

０００

万元后的剩余部分金额）， 本人将通过现金补偿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同

时，无论本次仲裁结果如何，本人将不再与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合作。 ”

因此，即使晨光稀土该项仲裁败诉，不会对本次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值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重组法律顾问金杜律师就上述仲裁事项分析后，认为：

“（

１

）晨光稀土、黄平已通知解除《合作意向书》且相关重组合作在事实上已无实际履行的可能性；上海贸仲就本次仲裁争议事项作出实际

履行的裁决的可能性应该很小。

（

２

）舜元地产及舜元投资的仲裁反请求包括履行《合作意向书》以及支付违约金及相关费用，由于《合作意向书》已无实际履行的可能，即

使晨光稀土、黄平最终需就本次仲裁承担责任，其承担责任的方式应仅限于现金支付，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即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

份）应不会因本次仲裁而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基于上述，金杜律师认为，本次仲裁相关事项不会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违反《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国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第四条第二款关于上市公司拟购买资产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的规定；同时，结合黄平已出具的承诺函及会

计师、评估师已在其审计、评估过程中对仲裁事项予以考虑等保障措施，金杜律师认为，本次仲裁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

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认为：本次仲裁相关事项不会导致拟购买资产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的规定；同时，结合晨光稀土控股股东

已出具的承诺函等保障措施，本次仲裁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上述重大诉讼、仲裁外，拟注入资产不存在其它金额超过

１００

万元正在进行的和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事项。

十二、下属控、参股子公司

（一）控股子公司—全南新资源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全南县含江路

１０６

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

，

０４１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２９２１０００００７８

法定代表人： 黄平

经营范围： 稀土系列产品、稀土化工原料（许可经营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需凭批准文件、证件经营）。

２

、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全南新资源的股权结构为：

３

、历史沿革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全南新资源的前身江西省全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南有色”）由刘发瑞、吴培华夫妇和李哲共同出资设

立，其中刘发瑞、吴培华夫妇以货币资金出资

２５

万元，李哲以货币资金出资

２５

万元。 全南县审计事务所对其设立时的出资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验资报告》。本次出资经全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出具《全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予以确认。全南有色设立时股权结

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刘发瑞、吴培华夫妇

２５．００ ５０．００％

李哲

２５．００ ５０．００％

合计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１８

日，全南有色进行了增资及股权变更，注册资本由

５０

万元增至

４５０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全南有色股权结构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张艺华

１１２．５０ ２５．００％

李立明

１１２．５０ ２５．００％

林钢

１１２．５０ ２５．００％

吴培华

１１２．５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４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全南有色更名为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６

日，张艺华、李立明和吴培华分别与林钢于签订了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张艺华、李立明和吴培华将各自所持有的全

南新资源

２５％

的股权转让给林钢。 同日，全南新资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８

日，林钢与刘筱凤、熊国槐、聂红伟、张小军、封艳萍分别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林钢将其持有的全南新资源

３０％

、

３０％

、

２％

、

２％

、

１％

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刘筱凤、熊国槐、聂红伟、张小军、封艳萍。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９

日，全南新资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

股权转让事项。 本次转让完成后，全南新资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林钢

１５７．５０ ３５．００％

熊国槐

１３５．００ ３０．００％

刘筱凤

１３５．００ ３０．００％

聂红伟

９．００ ２．００％

张小军

９．００ ２．００％

封艳萍

４．５０ １．００％

合计

４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全南新资源更名为赣州宏腾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腾新材料”）。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宏腾新材料将名称变更回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全南新资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林钢、刘筱凤、聂红伟、封艳萍分别将其持有的全南新资源

１８％

、

３０％

、

２％

、

１％

股权

转让给赵平华；张小军将其持有的全南新资源

２％

股权转让给熊国槐。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０

日，前述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林钢、刘筱凤、聂

红伟、封艳萍分别将其持有的全南新资源

１８％

、

３０％

、

２％

、

１％

股权以

８１

万元、

１３５

万元、

９

万元、

４．５

万元转让给赵平华；约定张小军将其持有的

全南新资源

２％

股权以

９

万元转让给熊国槐。 本次转让完成后，全南新资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赵平华

２２９．５０ ５１．００％

熊国槐

１４４．００ ３２．００％

林钢

７６．５０ １７．００％

合计

４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７

日，赵平华、熊国槐和林钢与晨光稀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赵平华、熊国槐和林钢分别将其持有的全南新资源

２６％

、

９％

和

１６％

以

１１７

万元、

４０．５

万元和

７２

万元转让给晨光稀土。同日，全南新资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同时，审议通过全南

新资源注册资本由

４５０

万元增至

２

，

０４１

万元，由赵平华、熊国槐、林钢和晨光稀土分别按每元注册资本

１

元的价格以货币增资

３９７．７５

万元、

３６５．９３

万元、

１５．９１

万元、

８１１．４１

万元，合计

１

，

５９１

万元。

江西赣州君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赣君会师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１５４

号”《验资报告》。本次转让及增资完

成后，全南新资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晨光稀土

１

，

０４０．９１ ５１．００％

赵平华

５１０．２５ ２５．００％

熊国槐

４６９．４３ ２３．００％

林钢

２０．４１ １．００％

合计

２

，

０４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赵平华与王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赵平华将其持有的全南新资源

７％

股权以

１４２．８７

万元转让给王为。同日，全南

新资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本次转让完成后，全南新资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晨光稀土

１

，

０４０．９１ ５１．００％

熊国槐

４６９．４３ ２３．００％

赵平华

３６７．３８ １８．００％

王为

１４２．８７ ７．００％

林钢

２０．４１ １．００％

合计

２

，

０４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０

日，熊国槐与刘筱凤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熊国槐将其持有的全南新资源

１１．５％

股权以

２３４．７１

万元转让给刘筱凤。 同

日，全南新资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本次转让完成后，全南新资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晨光稀土

１

，

０４０．９１ ５１．００％

赵平华

３６７．３８ １８．００％

熊国槐

２３４．７２ １１．５０％

刘筱凤

２３４．７１ １１．５０％

王为

１４２．８７ ７．００％

林钢

２０．４１ １．００％

合计

２

，

０４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赵平华、熊国槐、刘筱风、王为与晨光稀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赵平华、熊国槐、刘筱风、王为分别将其持有的全南

新资源

１８％

、

１１．５％

、

１１．５％

、

７％

的股权，以

３４３．０８

万元、

２１９．０９

万元、

２１９．０９

万元、

１３３．４２

万元转让给晨光稀土。 同日，全南新资源召开股东会，

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本次转让完成后，全南新资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晨光稀土

２

，

０２０．５９ ９９．００％

林钢

２０．４１ １．００％

合计

２

，

０４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业务具体情况

全南新资源是一家从事稀土分离、高纯制取、科研开发及深加工为一体的稀土加工企业。现年稀土分离能力达

３

，

０００

吨，是江西赣南地区

最大的稀土分离企业之一。 在技术上，企业通过自主开发与引入外部先进技术相结合，消化、吸收、再创新，走出了一条技术创新的发展之路，

如今全南新资源拥有多项国家专利技术，于

２０１０

年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５

、最近两年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５

，

３４８．２４ ８５

，

９６２．５７ ７８

，

８２６．２６

流动资产

７４

，

２４６．６７ ７４

，

７２０．５５ ６６

，

９４４．２２

非流动资产

１１

，

１０１．５７ １１

，

２４２．０２ １１

，

８８２．０４

负债总额

３３

，

５４９．３４ ３４

，

３４４．６６ ４０

，

１８２．４６

流动负债

３０

，

９３７．０９ ３２

，

０８２．１６ ３９

，

８９９．４６

非流动负债

２

，

６１２．２５ ２

，

２６２．５０ ２８３．００

净资产

５１

，

７９８．８９ ５１

，

６１７．９１ ３８

，

６４３．８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５１

，

７９８．８９ ５１

，

６１７．９１ ３８

，

６４３．８０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２

，

２８１．５２ ７３

，

９５５．５８ １４８

，

２５４．７０

营业利润

－５７９．０１ １４

，

６２２．０５ ４０

，

３２４．０８

利润总额

－１６．３７ １４

，

６８１．４０ ４０

，

５２７．３９

净利润

－１６．１４ １２

，

４７６．０５ ３４

，

４２２．８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１４ １２

，

４７６．０５ ３４

，

４２２．８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８９．４６ １２

，

４２６．１１ ３４

，

２５３．２１

６

、立项及环评情况

（

１

）全南县稀土冶炼厂建设项目

全南新资源的前身为全南县稀土冶炼厂，该厂主要从事稀土分离业务，由于该厂设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因历史原因，该建设项目的立

项审批及环保等手续不全。 目前，该项目已停止生产运营，全南新资源因实施退城进郊技术改造，已搬迁至位于全南县金龙镇含江村的工业

园内进行生产经营（详见下述第（

２

）点“年产

２００

吨稀土荧光粉和

１

，

８００

吨钇基陶瓷色釉稀土深加工项目”）。

全南县稀土冶炼厂建设项目由于历史原因，存在立项手续不全和未及时办理环评及环保验收手续的瑕疵情形。 该项目已停止生产运营，

全南新资源已搬迁至新地址进行生产经营，且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根据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全南新资源未因该等问题受到任何处

罚。 全南新资源已经于

２０１２

年获得稀土行业准入，同时已经通过环保部关于稀土生产企业的环境保护核查。 因此，上述情形不会对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

２

）年产

２００

吨稀土荧光粉和

１

，

８００

吨钇基陶瓷色釉稀土深加工项目（技改、搬迁）

２００８

年，为符合“赣州市稀土产业发展专项规划”中有关全南、宁都等县为赣州稀土三基色荧光粉和稀土陶瓷产品深加工规划区以及赣

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势产业集群必须按照“整合资源、保护环境、合理布局、深度加工、做大产业”的发展思路，并经江西省经济贸易委

员会核准，全南新资源实施退城进郊技术改造，对原年处理

１

，

２００

吨中钇富铕生产线进行整体搬迁改造，建设年产

２００

吨稀土荧光粉和

１

，

８００

吨钇基陶瓷色釉稀土深加工项目。

该建设项目履行的审批手续如下：

审批类别 核发机构 批复名称及文号 核发日期

立项批复

江西省经济委员会

《关于核准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２００

吨稀土荧光粉和

１

，

８００

吨钇基陶瓷色釉退城进郊技改项目的通知》（赣经贸投资

【

２００８

】

６３

号）

２００８

年

０９

月

２２

日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

《关于调整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２００

吨稀土荧光粉和

１

，

８００

吨钇基陶瓷色釉退城进郊技改项目的通知》（赣工信投资

【

２０１０

】

４７５

号）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１６

日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

《关于核定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年处理

３０００

吨稀土原矿

能力的请示》（赣工信有色字【

２０１０

】

３３９

号）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０６

日

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 江西省环境保护局

《关于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２００

吨稀土荧光粉和

１

，

８００

吨钇基陶瓷色釉退城进郊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赣

环督字【

２００８

】

３６８

号）

２００８

年

０８

月

１２

日

《关于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２００

吨稀土荧光粉和

１

，

８００

吨钇基陶瓷色釉退城进郊技改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的批复》

（赣环评字【

２０１０

】

６４８

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环境保护验收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２００

吨稀土荧光粉和

１

，

８００

吨钇基陶瓷色釉退城进郊技术改造项目一期工程 （稀土分离工

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赣环评函【

２０１１

】

９４

号）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２２

日

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江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全南新资源的上述建设项目属于“稀土：

矿山开发、冶炼分离和总投资

１

亿元及以上稀土深加工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稀土深加工项目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

准”范畴，全南新资源应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的核准手续。 该项目在建设时履行了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的核准手

续，但当时未办理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的核准手续。根据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晨光稀土未因该等问题受到任何处罚。鉴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全南新资源已通过工信部《稀土行业准入条件》的审核，且《稀土行业准入条件》中包括了对稀土矿山开发、冶炼分离、金属冶炼建设项目

的核准事宜，因此，全南新资源该项目已获得国家投资主管部门的确认，上述情形不会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障碍。

就上述情形，晨光稀土实际控制人黄平承诺：“如未来上市公司在正常营运过程中，因该等建设项目立项审批等问题而被追究责任、处罚

或遭受其他任何损失，本人将以现金方式给予上市公司以足额补偿。 ”

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和法律顾问金杜律师认为：全南新资源建设项目存在立项审批等方面的瑕疵，不排除将来被有关主管部门追究

法律和行政责任的风险，但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全南县稀土冶炼厂建设项目已停止生产运营，正在使用的全南新资源技改搬迁项目已于

２０１２

年通过工信部《稀土行业准入条件》的审核，另外，全南新资源未因该等建设项目瑕疵受到任何处罚，且晨光稀土实际控制人黄平已出具

承诺函，承诺如上市公司因该等瑕疵遭受损失，将以现金方式给予上市公司补偿，因此，该等建设项目存在的瑕疵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７

、最近三年评估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包钢稀土在对晨光有限增资之前，原计划是对晨光有限子公司全南新资源进行增资，包钢稀土聘请北京立信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对全南新资源进行资产评估，出具了立信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 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全南新资源的评

估值为

１６

，

１８０．６８

万元，增值额为

１２

，

５９０．０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５０．６４％

。

（二）控股子公司—步莱铽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

住所： 赣州市章贡区水西有色冶金基地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２１２１０００１８７６

法定代表人： 黄平

经营范围：

钕铁硼废料、荧光粉、废料加工（许可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钕铁硼废料、荧光粉废料及其加工后的产品（不得

经营混合氧化稀土、钨、锡、锑、萤石、重晶石、金、银、盐及放射性矿产品）销售（许可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

、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步莱铽的股权结构为：

３

、历史沿革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５

日，步莱铽由晨光稀土和黄平共同出资设立。 江西赣州君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设立时的出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了“赣君会师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５

号”《验资报告》。 步莱铽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９５．００ ９５．００％

黄平

５．００ ５．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步莱铽召开股东会，同意将黄平持有的

５％

股权以

５

万元转让给晨光稀土。 同日，晨光稀土和黄平签订了《股权转让

协议》。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步莱铽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步莱铽作出股东决议，决定将其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

万元增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由晨光稀土以货币增资

２

，

９００

万元。江西东顺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赣东顺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３

号”《验资报告》。 本次增资完成后，步莱铽股权结构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晨光稀土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业务具体情况

步莱铽生产工艺先进、设备精良、质量体系完善，采用溶剂萃取法（钕铁硼废料）和选择性氧化还原法（荧光粉废料）等综合回收工艺技术，

利用钕铁硼废料和荧光粉废料，经过废料细磨粉碎、焙烧、溶剂萃取、除杂、分离等生产工艺，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氧化镨钕、氟化镨钕、氧化

镝、氧化铽等产品。 由于步莱铽原有的厂址已无发展空间，为顺应市政府优化产业布局的总体规划，步莱铽在赣州水西有色冶金基地征地

８０

亩，已整体搬迁并扩建成年处理

５

，

０００

吨钕铁硼废料和

１

，

０００

吨荧光粉废料综合回收利用生产线，使资源循环利用与绿色环保相结合，力争

成为全国示范工厂。

５

、最近两年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８

，

１９２．６７ ５３

，

４８０．５９ ２９

，

８１２．４３

流动资产

５０

，

０５８．４０ ４８

，

８７７．０１ ２８

，

１５５．０６

非流动资产

８

，

１３４．２７ ４

，

６０３．５８ １

，

６５７．３７

负债总额

５０

，

９３３．８７ ４８

，

７２９．８４ ２８

，

６５３．２２

流动负债

４７

，

１５５．８７ ４４

，

８６５．８４ ２８

，

６５３．２２

非流动负债

３

，

７７８．００ ３

，

８６４．００ －

净资产

７

，

２５８．８０ ４

，

７５０．７５ １

，

１５９．２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７

，

２５８．８０ ４

，

７５０．７５ １

，

１５９．２１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３

，

８０４．５０ ６２

，

９５３．０１ １９

，

０８４．４５

营业利润

２

，

７８２．７４ ７４７．１６ ６６８．２１

利润总额

２

，

８１８．３３ ５６７．４６ ６６０．２０

净利润

２

，

３９４．８９ ４８１．１３ ５００．４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３９４．８９ ４８１．１３ ５００．４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２

，

３６４．６４ ６３３．８８ ５０６．４０

６

、立项、环评情况以及在建项目的其他报批事项

（

１

）年处理

３

，

０００

吨钕铁硼废料综合回收利用建设项目（设立）

该建设项目履行的审批手续如下：

审批类别 核发机构 批复名称及文号 核发日期

立项批复

赣州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关于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年处理

３０００

吨钕铁硼废料综合回

收利用建设项目备案的通知》（赣市发改工业字【

２００９

】

３８８

号）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０８

日

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年处理

３０００

吨钕铁硼废料综合回

收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赣环评字【

２０１０

】

４４１

号）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２９

日

环境保护验收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年处理

３０００

吨钕铁硼废料综合回

收利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意见的函》（赣环评函【

２０１１

】

１２

号）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

上述建设项目已经取得了所需的各项批准和许可。

（

２

）年处理

５

，

０００

吨钕铁硼废料和

１

，

０００

吨荧光粉废料综合利用项目（技改、搬迁、试生产）

由于原有的公司厂址已无发展空间， 为充分发挥晨光稀土金属产品在国内外钕铁硼永磁材料生产厂商长期合作的信誉和供货优势；同

时为顺应市政府优化产业布局的总体规划，步莱铽整体搬迁至赣州水西有色冶金基地，利用该基地基础配套优势，做大做强钕铁硼废料综合

回收利用产业，扩建至年处理

５

，

０００

吨钕铁硼废料和

１

，

０００

吨荧光粉废料综合回收利用生产线。 目前处于试生产阶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该项目已履行的审批手续如下：

审批类别 核发机构 批复名称及文号 核发日期

立项批复

赣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员会

《江西省企业投资技术改造项目备案通知书》（赣市工信投资备

【

２０１１

】

４

号）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１１

日

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年处理

５０００

吨钕铁硼废料和

１０００

吨荧光粉废料综合利用异地搬迁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赣环评字【

２０１１

】

１２１

号）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３

日

节能评估和审查批复

赣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关于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年处理

５

，

０００

吨钕铁硼废料和

１

，

０００

吨荧光粉废料综合利用异地搬迁技改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

的批复》（赣市发改能审字【

２０１１

】

２１

号）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０２

日

项目用地 赣州市国土资源局

与步莱铽签署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

３６２０１１１１０３０００１

）；与步莱铽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合同编号：

３６２０１１１１０３０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１４

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赣州市章贡区城乡规划

建设局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３６０７０２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０

号）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２０

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赣州市章贡区城乡规划

建设局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３６０７０２２０１２０００２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３６０７０２２０１２０００３

号）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２

日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赣州市章贡区城乡规划

建设局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编号

３６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０５１７０１０１

）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

步莱铽上述建设项目已取得现阶段所需的各项许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７

、最近三年评估情况

步莱铽最近三年无资产评估情况。

（三）控股子公司—奥利斯特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赣州奥利斯特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住所： 赣县红金工业园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５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２１１１００００５５９

法定代表人： 黄平

经营范围：

钕铁硼、钴碴、铜碴分离后的单一稀土产品（不得经营混合氧化稀土、钨、锡、锑、萤石、重晶石、金、银、盐及放射性矿

产品）销售。 （从事以上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２

、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奥利斯特的股权结构为：

３

、历史沿革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奥利斯特由腾远钴业、黄平和罗洁共同出资设立。 江西赣州君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设立时的出资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赣君会师验字【

２００６

】第

０５０９２

号”《验资报告》。 奥利斯特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腾远钴业

４７．５０ ９５．００％

黄平

１．５０ ３．００％

罗洁

１．００ ２．００％

合计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奥利斯特召开股东会，同意将腾远钴业、黄平、罗洁分别持有的

９５％

、

３％

、

２％

股权以

４７．５

万元、

１．５

万元、

１

万元转让

给晨光稀土。 同日，晨光稀土与腾远钴业、黄平及罗洁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奥利斯特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业务具体情况

奥利斯特原先从事稀土废料的回收，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依据晨光稀土的经营方针，奥利斯特的业务转型为单一稀土氧化物的销售，收入规模和

利润规模较小。

５

、最近两年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９７．９２ １０１．７１ ３

，

４２１．５２

流动资产

３６．８０ ４２．４３ ３

，

４２０．８６

非流动资产

６１．１２ ５９．２８ ０．６６

负债总额

－２４．０６ －２４．７１ ３

，

１７９．２９

流动负债

－２４．０６ －２４．７１ ３

，

１７９．２９

非流动负债

－ － －

净资产

１２１．９７ １２６．４１ ２４２．２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２１．９７ １２６．４１ ２４２．２３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 ３

，

２６７．２８ １０

，

２９２．９８

营业利润

－５．９２ －１７０．６０ －５２５

，

７６

利润总额

－５．９２ －１７０．６０ －６４．８７

净利润

－４．４４ －１１５．８２ －８５．０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４４ －１１５．８２ －８５．０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４４ －１１５．８２ －４３０．７１

６

、最近三年评估情况

奥利斯特最近三年无资产评估情况。

（四）控股子公司—格瑞特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赣州格瑞特永磁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赣州开发区工业四路以西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０３１１００００５６０

法定代表人： 黄平

经营范围：

高性能磁性材料、永磁高效节能电机的研究、制造、销售及出口（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２

、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格瑞特的股权结构为：

３

、历史沿革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格瑞特由晨光稀土出资设立。 赣州中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设立时的出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赣中浩会验

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７１

号”《验资报告》。 格瑞特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格瑞特作出股东决议，决定将其注册资本由

５０

万元增至

１

，

０００

万元，由晨光稀土以货币增资

９５０

万元。 赣州中浩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赣中浩会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７７

号”《验资报告》。本次增资完成后，格瑞特股权结构如下表

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格瑞特作出股东决议，决定将其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由晨光稀土以货币增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 江西东顺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赣东顺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２

号”《验资报告》。 本次增资完成后，格瑞特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晨光稀土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业务具体情况

格瑞特位于赣州开发区香港工业园北区内，专致于高性能磁性材料、永磁高效节能电机的研发、生产及制造，

２０１１

年底建成了一条年产

１５００

吨高性能磁钢生产线，该生产线由国内一流的真空速凝炉、氢破碎设备、气流磨、真空烧结炉和自动成型机等设备组成，同时拟建成

３

条

永磁高效节能电机生产线，达产后将形成年生产

１

，

０００

台永磁高效节能电机的生产能力。

５

、最近两年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７

，

４８４．４６ ７

，

８７３．５２ ４

，

１１２．１２

流动资产

１

，

５３５．８２ ２

，

５６６．３５ １

，

４０４．７５

非流动资产

５

，

９４８．６４ ５

，

３０７．１７ ２

，

７０７．３８

负债总额

５

，

０１１．９９ ５

，

１３１．６８ ２

，

８１４．０６

流动负债

４

，

５３１．９９ ４

，

７４７．６８ ２

，

６２２．０６

非流动负债

４８０．００ ３８４．００ １９２．００

净资产

２

，

４７２．４７ ２

，

７４１．８４ １

，

２９８．０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

，

４７２．４７ ２

，

７４１．８４ １

，

２９８．０６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３７．９９ ３０１．２０ ６

，

０００．５４

营业利润

－３３７．６０ －６６５．３８ －２７．２７

利润总额

－３３８．１５ －６６５．３８ －２７．２７

净利润

－２７３．８９ －５５６．２２ －１５．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３．８９ －５５６．２２ －１５．１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３．４２ －５５６．２２ －１５．１０

６

、立项及环评情况

（

１

）永磁高效节能电机项目（设立、试生产）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该项目中的年产

１５００

吨高性能磁钢生产线已投入试生产，其余

３

条永磁高效节能电机生产线尚未竣工验收及

投产，该项目已履行的审批手续如下：

审批类别 核发机构 批复名称及文号 核发日期

立项批复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赣州格瑞特永磁科技有限公司永磁高效节能电机项目核准的

批复》（赣发改产业字【

２０１１

】

７４７

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０

日

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赣州格瑞特永磁科技有限公司永磁高效节能电机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批复》（赣环评字【

２０１０

】

６１９

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节能评估和审查批复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赣州格瑞特永磁科技有限公司永磁高效节能电机项目节能评

估和审查的批复》（赣发改能审字【

２０１１

】

１１

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

项目用地 赣州市国土资源局

与格瑞特签署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

３６２０１０１１０２００１９Ｋ

）

２０１０

年

０９

月

０８

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赣州市城市规划建设局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３６０７０１２０１０１００８９

号）

２０１０

年

０９

月

２１

日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赣州开发区项目建设办公

室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编号：

３６２１０１２０１１０６１４０１０１

）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编号：

３６２１０１２０１２０３１５０２０１

）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５

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赣州市城乡规划建设局开

发区分局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Ｋ３６０７０１２０１２１００４８

号）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

环境保护验收 赣州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对赣州格瑞特永磁科技有限公司永磁高效节能电机项目 （一

期） 年产

１５００

吨高性能磁钢生产线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赣

市环审字【

２０１３

】

１１６

号）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１１

日

格瑞特上述建设项目已取得现阶段所需的各项许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７

、最近三年评估情况

格瑞特最近三年无资产评估情况。

（五）控股子公司—中辰精细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赣州中辰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赣州市章贡区水西有色冶炼基地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０２１１０００１５７４

法定代表人： 黄平

经营范围： 工业草酸、草酸制品的生产和销售（从事以上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２

、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辰精细的股权结构为：

３

、历史沿革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中辰精细由晨光稀土和何永辉共同出资设立。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赣州中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设立时的出

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赣中浩会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５０７

号”《验资报告》。 中辰精细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晨光稀土

９０．００ ９０．００％

何永辉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中辰精细业务具体情况

中辰精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成立，拟投资项目为“年产

２

万吨工业草酸”，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该项目已经获得赣州市发改委区发

改工交字【

２０１３

】

４０

号《关于赣州中辰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２

万吨工业草酸建设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的批复》、赣州市发改委区发改工

交字【

２０１３

】

４１

号《关于赣州中辰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２

万吨工业草酸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赣州市环境保护局赣市环督字【

２０１３

】

４６

号《关于

＜

赣州中辰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２

万吨工业草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

的批复》，尚在办理建设用地等其他手续，未开展实际

业务。

５

、最近两年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６７．９６ ８９．１７ ｎ／ａ

流动资产

２５４．２４ ８４．８７ ｎ／ａ

非流动资产

１３．７１ ４．３０ ｎ／ａ

负债总额

２０２．１１ ２．０５ ｎ／ａ

流动负债

２０２．１１ ２．０５ ｎ／ａ

非流动负债

－ － ｎ／ａ

净资产

６５．８４ ８７．１１ ｎ／ａ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６５．８４ ８７．１１ ｎ／ａ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 － ｎ／ａ

营业利润

－２８．３６ －１７．１８ ｎ／ａ

利润总额

－２８．３６ －１７．１８ ｎ／ａ

净利润

－２１．２７ －１２．８９ ｎ／ａ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２７ －１２．８９ ｎ／ａ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２７ －１２．８９ ｎ／ａ

６

、最近三年评估情况

中辰精细最近三年无资产评估情况。

（六）参股子公司—赣州银行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赣州市商业银行”）

住所： 赣州市八一四大道

３１

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

，

２２６

，

３７６

，

８８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５１

法定代表人： 肖明华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

件所列的为准。

２

、股权结构

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赣州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万股） 股份比例

法人股

９９

，

０６６．６１ ８０．７８％

地方财政持股

２２

，

４９０．００ １８．３４％

自然人股

１

，

０８１．０８ ０．８８％

合计

１２２

，

６３７．６９ １００．００％

其中十大股东：

赣州市财政局

２２

，

４９０．００ １８．３４％

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５

，

８６３．００ ４．７８％

新余市正康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０７０．００ ４．１３％

赣州华坚国际鞋城有限公司

５

，

０７０．００ ４．１３％

江西龙天勇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８％

江西华申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６００．００ ３．７５％

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２５０．００ ３．４７％

崇义县剑升矿业有限公司

３

，

７００．４０ ３．０２％

江西中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３

，

２５０．００ ２．６５％

赣州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７３０．００ ２．２３％

小计

６２

，

０２３．４０ ５０．５８％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７９０．４０ ０．６４％

３

、赣州银行近两年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６

，

４２５

，

１６９．８７ ４

，

８１６

，

６２３．６８

负债总额

６

，

０４４

，

３３８．３２ ４

，

５０５

，

１１９．７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３７５

，

８５７．６８ ３０９

，

６９９．８６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９０

，

８３５．０２ １２９

，

２５３．３９

营业利润

１０７

，

２７５．０７ ８１

，

２５０．８９

利润总额

１０８

，

８２８．６８ ８３

，

０９４．１０

所得税

２３

，

２６８．８３ １８

，

５４０．１７

净利润

８５

，

５５９．８５ ６４

，

５５３．９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４

，

８１２．６０ ６４

，

１３８．４４

第二节 拟注入资产评估结果及分析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６７４

号《拟注入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估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拟注入资产在审计、

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进行了评估。 其中，拟注入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评估值合计为

１３１

，

３１９．０９

万元，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评估值合计

为

１４７

，

５４１．５８

万元。 本次评估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企业价值评估可以采用收益法、市场法、资产基础法三种方法。 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

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目的是重大资产重组，资产基础法从企业购建角度反映了企业的价值，为经济行为实现后企业的经营管理及考核提供了依据，

因此本次评估选择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晨光稀土主要业务为稀土氧化物的分离、稀土金属（含稀土合金）的冶炼加工，钕铁硼废料的综合回收利用，生产经营比较稳定，在未来

年度其收益与风险可以估计，因此本次评估可以选择收益法进行评估。

采用市场法的前提条件是存在一个活跃的公开市场，且市场数据比较充分，在公开市场上有可比的交易案例。 由于我国非上市公司的产

权交易市场发育不尽完全，类似交易的可比案例来源较少；上市公司中该类公司在经营方向、资产规模、经营规模等多个因素方面与被评估

单位可以匹配一致的个体较少，选用一般案例进行修正时修正幅度过大，使参考案例对本项目的价值导向失真，不能满足市场法评估条件，

因此，市场法不适用于本项目评估。

综上，本次评估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二、资产基础法评估过程

本次对拟置入资产的价值总体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

业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具体而言，各类主要资产的评估过程如下：

（一）流动资产

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

对货币资金以核实后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２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主要为销售货款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 清查时，核对明细账与总账、报表余额是否相符，核对与委估明细表是否相符，查阅核对

票据票面金额、发生时间、业务内容及票面利率等与账务记录的一致性，以证实应收票据的真实性、完整性，核实结果账、表、单金额相符。 经

核实应收票据真实，金额准确，未计利息，以核实后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３

、应收类账款

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评估，评估人员在对应收款项核实无误的基础上，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在调查了解的情况，具体分析数额、欠

款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状等，应收账款采用个别认定和账龄分析的方法估计评估风险损失，对关联企

业的往来款项等有充分理由相信全部能收回的，评估风险损失为

０

；对有确凿证据表明款项不能收回或账龄超长的，评估风险损失为

１００％

；

对很可能收不回部分款项的，且难以确定收不回账款数额的，参考企业会计计算坏账准备的方法，根据账龄分析估计出评估风险损失。

经评估人员和企业人员分析，并经对客户和往年收款的情况判断，评估人员认为，对关联方、职工个人、关联单位的往来款项，评估风险

坏账损失的可能性为

０

；对外部单位发生时间

１

年以内的发生评估风险坏账损失的可能性为

２％

；发生时间

１

到

２

年的发生评估风险坏账损

失的可能性在

６％

； 发生时间

２

到

３

年的发生评估风险坏账损失的可能性在

３０％

； 发生时间

３

到

４

年的发生评估风险坏账损失的可能性在

５０％

；发生时间

４

到

５

年的发生评估风险坏账损失的可能性在

８０％

；发生时间在

５

年以上评估风险损失为

１００％

。

按以上标准，确定评估风险损失，以应收类账款合计减去评估风险损失后的金额确定评估值。 坏账准备按评估有关规定评估为零。

４

、预付账款

对于预付账款，评估人员查阅了相关材料采购单、采购计划、物品询价审批单、合同等资料，了解了评估基准日至评估现场作业日期间已

接受的服务和收到的货物情况及历史采购状况等。 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为评估值。

５

、存货

各类存货具体评估方法如下：

（

１

）材料采购

其核算内容实际是已经购买尚未到达或未验收入库的在途材料，评估人员查阅了企业相关合同、凭证，核实无误，在途材料为近期购入，

评估值按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

（

２

）原材料

１

）对于市场价格变化较大的稀土氧化物（如：氧化镧、氧化钕、氧化镨钕等），评估人员参照基准日前后购进价格、稀土氧化物生产单位的

销售资料以及亚洲金属网相关材料报价确定原材料购进价格，按不含税单价作为评估单价；

２

）对于镨钕类、镝铁类等废料废渣，以其所含各种稀土氧化物

ＲＥＯ

数量乘以氧化物基准日的市场价扣除加工费乘以相应的回收率加和

确认评估值。

３

）对于五金配件和辅助材料，由于大部分材料周转较快，库存时间较短，市场价格波动较小，账面价值基本接近市场价，故以账面价值确

认评估值。

（

３

）在库周转材料

在库周转材料因绝大部分为近期购进，市场价格变化不大，账面值接近基准日市价，故以核实后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

４

）委托加工物资

委托加工物资核算的是企业委托其它单位加工的材料，企业委托加工物资采用实际成本核算。 我们对委托加工物资查阅了企业发出记

录、加工合同，对委托单位进行了发函询证等。 在此基础上参照原材料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

５

）库存商品

１

）对于企业自有库存商品。 主要采用如下评估方法：

评估人员依据调查情况和企业提供的资料分析，对于产成品以不含税销售价格减去销售及其他费用、全部税金和一定的产品销售利润

后确定评估值。

评估价值

＝

实际数量

×

不含税售价

×

（

１－

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费率

－

销售及其他费用率

－

营业利润率

×

所得税率

－

营业利润率

×

（

１－

所得税率）

×ｒ

）

①

不含税售价：不含税售价是按照评估基准日前后的市场价格确定的；

②

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费率主要包括以增值税为税基计算交纳的城市建设税与教育附加；

③

销售费用率是按销售费用与销售收入的比例平均计算；

④

营业利润率

＝

主营业务利润

÷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利润

＝

主营业务收入

－

主营业务成本

－

营业税金及附加

－

管理费用

－

销售费用

－

财务费用

⑤

所得税率按企业现实执行的税率

１５％

；

⑥ ｒ

为根据销售市场情况确定的比率，由于产成品未来的销售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基准日调查情况及基准

日后实现销售的情况确定其风险。 其中

ｒ

对于畅销产品为

０

，一般销售产品为

５０％

，勉强可销售的产品为

１００％

；

２

）对于受托加工产品，评估时根据受托加工合同，确定金属成品和对应稀土氧化物的料比关系，将金属成品换算成相应稀土氧化物，以稀

土氧化物价格加上加工费作为受托加工产品的评估值。 计算公式如下：

受托产品评估值

＝

数量

＊

（稀土氧化物的市价

＋

加工费

／ＫＧ

）

／１．１７＊

料比

（

６

）在产品

在产品（半成品）包括各类电解金属合金以及高碳稀土金属或稀土合金。 评估人员抽查了部分成本计算凭证，了解在产品的核算方法，经

了解高碳稀土金属或稀土合金可以对质量要求不高的客户直接销售，或是再次精炼；电解金属合金经过精炼后可以形成产成品，且精炼成本

金额较小。 故本次评估参照产成品的评估方法，考虑了半成品回收率（料比）后扣除其尚需投入的加工费确认评估值。

（

７

）发出商品

发出商品为发给

ＷＥＬＬ ＦＡＩ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４０

，

０００

公斤氧化镧， 该商品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发出并办理了出关手

续，至评估基准日交易双方就该商品购货合同条款的执行正在协商过程中，故本次评估以亚州金属网公布的基准日附近的

ＦＯＢ

价为基础扣

除关税后确定不含销售税价格，在此基础上参照产成品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ｒ

按扣除

２０％

确定。

（二）非流动资产

１

、长期股权投资

评估人员首先对长期股权投资形成的原因、账面值和实际状况进行核实，并查阅投资协议、股东会决议、章程和有关会计记录等资料，以

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此基础上对被投资单位进行评估。 根据各项长期股权投资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适当的评估方法进

行评估。 各长期投资的评估方法如下：

（

１

）对于出资比例在

２０％

以上或者具有实质控制的长期投资，对被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的整体资产进行评估，被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净

资产评估值乘以晨光稀土的持股比例确定其评估值：

长期投资评估值

＝

被投资单位整体评估后净资产

×

持股比例

在评估过程中遵循的评估原则、采用的评估方法、各项资产及负债的评估过程在前面均已述及，与晨光稀土保持同一标准、同一尺度。 具

体评估过程和方法详见被投资单位评估明细表及评估说明。

（

２

）对于持股比例较小的长期股权投资赣州市商业银行，因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关系和重大影响，评估人员无法履行评估程序，实施

尽职调查并了解被投资单位在评估基准日的具体财务状况。 评估值以评估基准日被投资单位的账面净资产乘以投资比例确定评估值。

在确定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时，评估师没有考虑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和折价，也未考虑股权流动性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２

、固定资产

（

１

）房屋建筑物

１

）成本法

对于本次评估对象中工业用地上建设的生产用及配套建筑物，基于本次评估之特定目的，结合各待评建筑物的特点，本次评估采用成本

法进行评估。

被评估企业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类资产主要工程均已经完成工程决算，故本次评估中此类工程采用决算调整法，即：根据《结算

审核报告》审定的工程量，套用项目所在地执行的相应建设工程定额进行工程取费，并按评估基准日当地建筑材料的市场价格计算材料价差，

测算出该工程调整后的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并按建筑物的已使用年限和对建筑物现场勘察的情况综合确定成新率，进而计算建筑物评估净

值。

对于一般的建筑工程，评估人员参考同类型的建筑安装工程造价，根据层高、柱距、跨度、装修标准、水电设施等工程造价的差异进行修正

后得出委估建筑物的建安造价，并按建筑物的已使用年限和对建筑物现场勘察的情况综合确定成新率，进而计算建筑物评估净值。

建筑物评估值

＝

重置全价

×

成新率

重置全价

＝

建安造价

＋

前期及其他费用

＋

资金成本

①

建筑工程造价计算

根据《结算审核报告》审定的工程量，套用《江西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

２００４

年基价）》、《江西省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

２００４

年基价）》及

《江西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

２００４

年）进行工程取费，并按评估基准日当地建筑材料的市场价格计算材料价差，测算出建筑物的建筑安

装工程造价。

对于一般的建筑工程，评估人员参考同类型的建筑安装工程造价，根据层高、柱距、跨度、装修标准、水电设施等工程造价的差异进行修正

后得出委估建筑物的建安造价。

②

前期及其他费用的确定

前期及其他费用，包括当地地方政府规定收取的建设费用及建设单位为建设工程而投入的除建安造价外的其它费用两个部分。 根据国

家计委、建设部颁发的有关规定与造价计算程序以及当地的规定，前期费用与其他费用的计算程序与数据如下：

前期及其它费用表

序号 取费项目 取费基础 标准 取费依据

１

建设单位管理 投资额

１．２６％

财建【

２００２

】

３９４

号

２

工程监理费 投资额

２．４７％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设部发改价格【

２００７

】

６７０

号

３

工程勘察设计费 投资额

３．３３％

国家物价局建设部

２００２

价字

１０

号

４

招标代理费 投资额

０．４２％

按国家计委计价格【

２００２

】

１９８０

号

５

环境评价费 投资额

０．１６％

国家计委、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规范环境影响评价收费标准的

通知（计价格【

２００２

】

１２５

号）

６

白蚁防治费 建筑平方米

２

元 赣州市政府信息公开

７

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建筑平方米

１０

元 赣财综【

２００８

】

７２

８

散装水泥专项基金 建筑平方米

１．５

元 赣财字（

２００３

）

１２

号

③

资金成本的确定

资金成本为建筑物正常建设施工期内占用资金的筹资成本即评估基准日正在执行的贷款利息。

依据全国统一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标准确定建设工期，并在建设工期内假设资金均匀投入；

资金成本

＝

（建筑安装工程造价

＋

前期及其它费用）

×

合理工期

×

贷款利息

×５０％

④

成新率

本次评估房屋建筑物成新率的确定是参考不同结构建筑物的经济使用年限，结合现场勘察情况预测建筑物尚可使用年限。 其公式如下：

成新率

＝

尚可使用年限

／

（已使用年限

＋

尚可使用年限）

＊１００％

⑤

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

＝

重置全价

×

成新率

２

）市场比较法

此次评估对于外购办公或住宅用商品房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市场比较法是在求取一宗待估房地产的价格时，根据替代原则，将待估房地产与较近时期内已经发生了交易的类似房地产实例加以比

较对照，并依据后者已知的价格，参照该房地产的交易情况、期日、区域以及个别因素等差别，修正得出估价对象在评估日期房地产价格的一

种方法。

运用市场比较法一般按下列基本步骤进行：

①

搜集交易实例的有关资料；

②

选取有效的可比市场交易实例；

③

建立价格可比基础；

④

进行交易情况修正：由于房地产具有不可移动的特性，房地产市场一般是个不完全竞争市场，因此其价格往往容易受当时的一些特殊

行为的影响，必须将个别的特殊交易剔除。

⑤

进行交易日期修正：

⑥

进行区域因素修正：根据估价对象与所选取的可比实例的地理位置和繁华程度、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公共设施完善程度、交通便捷度、

环境质量、周围景观、区域规划等因素存在的差异进行修正；

⑦

进行个别因素修正：根据估价对象与所选取的可比实例的个别差异因素进行修正；

⑧

求得比准价格，调整确定被评估房地产的评估值。

市场比较法计算公式：

待估房地产价格

＝

比较实例房地产价格

×

待估房地产交易情况指数

／

比较实例交易情况指数

×

待估房地产交易日期指数

／

实例房地产交易日

期指数

×

待估房地产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

比较实例房地产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

待估房地产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

比较实例房地产个别因素条件指

数。

２

、设备类资产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按照持续使用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结合委估设备的特点和收集资料情况，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评估值

＝

重置全价

×

成新率

（

１

）重置全价的确定

１

）机器设备重置全价

机器设备的重置全价，在设备购置价的基础上，考虑该设备达到正常使用状态下的各种费用（包括购置价、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和资金成本等），综合确定。 计算公式如下：

重置全价

＝

购置价

＋

运杂费

＋

安装调试费

＋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

资金成本

－

增值税可抵扣金额

①

购置价

主要通过向生产厂家或贸易公司询价，参照《

２０１３

机电产品报价手册》等价格资料，以及参考近期同类设备的合同价格确定；对少数未能

查询到购置价的设备，比较同年代，同类型设备功能、产能，采取价格变动率推算确定购置价。

②

运杂费

以含税购置价为基础，根据生产厂家与设备所在地间发生的装卸、运输、保管、保险及其他相关费用，按不同运杂费率计取运杂费。

由设备生产厂家承担运杂费，货送购置单位使用地点的不计运杂费。

③

安装调试费

以含税购置价为基础，根据被评估设备辅助材料消耗、安装基础情况、安装的难易程度，参照《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相关设备安

装费率予以测算。

对小型、无须安装的设备，不考虑安装调试费。

④

工程建设其它费

根据设备的特点，以含税设备购置价为基础，按不同费率计取。共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工程勘察设计费、工程监理费、招标代理费、环境

影响评价费。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率

序号 取费项目 取费基础 标准 取费依据

１

建设单位管理 投资额

１．２６％

财建【

２００２

】

３９４

号

２

工程监理费 投资额

２．４７％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设部发改价格【

２００７

】

６７０

号

３

工程勘察设计费 投资额

３．３３％

国家物价局建设部

２００２

价字

１０

号

４

招标代理费 投资额

０．４２％

按国家计委计价格【

２００２

】

１９８０

号

５

环境评价费 投资额

０．１６％

国家计委、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规范环境影响评价收费标准的

通知（计价格【

２００２

】

１２５

号）

合计

７．６４％

⑤

资金成本

考虑到所参评的机器设备是企业筹建至投产系列设备，其生产能力受企业整体建设（构筑物、房屋建筑物等）运行制约，所以将其购置到

运行的周期比照企业整体工程建设周期计算其建设工期，按本次评估基准日贷款利率，资金成本按均匀投入计取。

资金成本

＝

（设备购置价格

＋

运杂费

＋

安装调试费

＋

其他费用）

×

贷款利率

×

工期

×１／２

⑥

增值税可抵扣金额

根据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７０

号，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或者自制固定资产发生的进项税额，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

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５３８

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５０

号）的有关规定，凭增值税专

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和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其进项税额记入“应交税金一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故：

增值税可抵扣金额

＝

购置价

／１．１７×１７％＋

运杂费

×７％

２

）运输车辆重置全价的确定

根据车辆市场信息及《太平洋汽车网汽车报价库》，《易车网》等近期车辆市场价格资料，确定本评估基准日的运输车辆价格，在此基础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及江西省赣州市相关文件计入车辆购置税，新车上户牌照手续费等，确定其重置全价。

重置全价

＝

现行含税购价

＋

车辆购置税

＋

新车上户牌照手续费等

①

车辆购置价：参照车辆所在地同类车型最新交易的市场价格确定；参照车辆所在地同类车型最新交易的市场价格确定；对购置时间较

长，现不能查到原型号规格的车辆购置价格时参考相类似，同排量车辆价格作为评估车辆购置价。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纳税人自用的应征消费税的摩托车，汽车，游艇，其进项税额不得从

销项税额中抵扣。 故对这类车辆按含税价确定购置价。

②

车辆购置税：根据

２００１

年国务院第

２９４

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车辆购置税应纳税额

＝

计税价格

×

１０％

。 该“纳税人购买自用车辆的计税价格应不包括增值税税款”。 故：购置附加税

＝

购置价

÷

（

１＋１７％

）

×１０％

。

③

新车上户牌照手续费等：根据车辆所在地该类费用的内容及金额确定。

④

对于委估车辆中上海牌照的车辆，需要考虑车辆牌照费。

因上海车牌费的特殊性，其车牌费不计算成新率，则车辆牌照费一般按接近评估基准日公务用车牌照拍卖成交价的平均价计，根据中国

牌照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ａｉｚｈａｏ．ｃｏｍ．ｃｎ

），上海市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份汽车牌照的平均拍卖价格为

７７

，

８２３．００

元

／

辆计。

３

）电子设备重置全价的确定

根据当地市场信息及《中关村在线》，《太平洋电脑网》等近期市场价格资料，确定评估基准日的电子设备价格，一般生产厂家提供免费运

输及安装调试，故本次评估按不含税购置价确定其重置全价。

重置全价

＝

不含税购置价

另：部分电子设备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

２

）成新率的确定

１

）机器设备成新率

对机器设备的成新率，参照设备的经济寿命年限，并通过现场勘察设备现状及查阅有关设备运行，修理及设备管理档案资料，对设备各组

成部分进行勘察，综合判断该设备其尚可使用年限，在此基础上计算成新率

Ｎ

，即：

Ｎ＝

尚可使用年限

／

（实际已使用年限

＋

尚可使用年限）

×１００％

２

）车辆成新率

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令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２

号《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按以下方法确定成新率后取其较小者为最终成新

率，即：

使用年限成新率

＝

（

１－

已使用年限

／

规定使用年限）

×１００％

行驶里程成新率

＝

（

１－

已行驶里程

／

规定行驶里程）

×１００％

成新率

＝Ｍｉｎ

（使用年限成新率，行驶里程成新率）

＋ａ

对小、微型客车、大型轿车的成新率按照行使里程成新率确定成新率，即：

行驶里程成新率

＝

（

１－

已行驶里程

／

规定行驶里程）

×１００％

成新率

＝

行驶里程成新率

＋ａ

ａ

：车辆特殊情况调整系数。

３

）电子设备成新率

成新率

＝

（

１－

已使用年限

÷

经济寿命年限）

×１００％

或成新率

＝

［尚可使用年限

÷

（已使用年限

＋

尚可使用年限）］

×１００％

另：直接按二手市场价评估的电子设备，无须计算成新率。

（

３

）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

＝

重置全价

×

成新率

３

、无形资产

（

１

）土地使用权

估价人员根据现场勘查情况，按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要求，结合估价对象的区位、用地性质、利用条件及当地土地市场状况，本次评

估根据不同土地用途及收集的资料主要选用以下方法：

对于工业宗地，估价对象所在区域位于基准地价覆盖范围之内，因此可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估价对象所在区域范围内，工业用地近

期挂牌实例较多，因此宜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待估宗地为工业用地，收益状况不明显，因此不宜采用收益还原法估价；待估宗地所在区

域有征地标准可参考，故适合采用成本逼近法。 本次估价根据收集的资料，采用市场比较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对于商住用地，估价对象所在区域位于基准地价覆盖范围之内，但是经评估人员在当地国土局调研，该地区的基准地价与土地市场成交

价相差较大，故本次评估不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估价对象所在区域范围内，商住用地近期挂牌实例较多，因此宜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

评估；待估宗地为商住用地，现状为空地，无收益，因此不宜采用收益法估价。

对于综合用地，因该区域无类似以专家楼、科研楼、专家公寓为主体建筑的土地利用规划，无类似市场成交案例参考，不适宜采用市场比

较法；待估宗地现状为空地，无收益，因此不适宜采用收益法；待估宗地在基准地价范围内，本次评估依据该区域基准地价采用基准地价系数

修正法进行评估。

１

）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是根据市场中的替代原理，将待估宗地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评估基准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地产进行比

较，并对类似地产的成交价格作适当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宗地客观合理价格的方法。

公式：

Ｖ＝ＶＢ×Ａ×Ｂ×Ｃ×Ｄ

其中：

Ｖ－－－－－－

估价宗地价格；

ＶＢ－－－－－

比较实例价格；

Ａ－－－－－－

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

／

比较实例交易情况指数；

Ｂ－－－－－－

待估宗地评估基准日地价指数

／

比较实例交易期日地价指数；

Ｃ－－－－－－

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

比较实例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Ｄ－－－－－－

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

比较实例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２

）基准地价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城镇基准地价和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等评估成果，按照替代原则，对估价对象的区域条件和

个别条件等与其所处区域的平均条件相比较，并对照修正系数表选取相应的修正系数对基准地价进行修正，进而求取估价对象在评估基准

日价格的方法。 计算公式为：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的宗地地价

＝

［基准地价

×Ｋ１×

（

１＋∑Ｋ

）

±Ｍ

］

×Ｋ２

式中：

Ｋ１－

期日修正系数

∑Ｋ－

影响地价综合因素（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之和

Ｍ－

开发程度修正值

Ｋ２－

土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

２

）无形资产—软件

对无形资产—用友

ＮＣ

软件

５．５

，评估人员首先将评估申报表、资产负债表、总分类帐、明细分类帐进行核对，帐表证一致。 同时结合无形

资产形成原因、付款凭证、合同、发票等进行清查。 经核实，用友

ＮＣ

软件

５．５

系晨光稀土、全南新资源和步莱铽共同出资购买，共享使用权，故

本次评估以用友

ＮＣ

软件

５．５

相同模块的最新市场价为评估值，按原始入账价值比例分摊评估值。

（

３

）无形资产—车位

对于车位的评估，评估人员通过实地查勘询价，了解车位所在小区的位置，周边环境，目前车位的销售和转让情况，以询得市场价确定车

位的评估值。

（

４

）无形资产—专利技术

本次被评估单位申报的专利技术共

９

项，包括发明专利、专利许可、实用新型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权，其中：专利许可权

１

项，为一种

稀土合金、制备工艺及其应用；发明专利

１

项、实用新型

１

项、实用新型申请权

６

项。

１

）本次评估，考虑到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的技术特点及所生产产品的技术附着属性，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专利技术类资产对其主营业务

的价值贡献水平较高，相关业务收入在财务中单独核算，且该等无形资产的价值贡献能够保持一定的延续性，故采用收益法对纳入本次评估

范围的专利技术进行评估。

由于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各项专利技术类资产在被评估单位业务流程中共同发挥作用，本次评估综合考虑全部

９

项专利技术的价值。

２

）收益模型的介绍

采用利润分成法较能合理测算被评估单位专利技术类资产的价值，其基本公式为：

式中：

Ｐ

———待估专利技术类资产的评估价值；

Ｒｉ

———基准日后第

ｉ

年预期专利技术类资产收益；

Ｋ

———专利技术类资产分成率；

ｎ

———被评估单位的未来收益期；

ｉ

———折现期；

ｒ

———折现率。

（

５

）无形资产—商标

纳入了本次评估范围的商标权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商标注册具体情况如下：

注册证号：第

６７２６９９１

号

注册人：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铈；镝；铕；钆；钬；镧；钕；镨；钐；铽；钇；稀土（截止）

注册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６

日

截止评估基准日，该商标一直使用。

１

）根据了解，评估对象的产品主要销售给下游的光电磁学、新能源、航空航天、原子能工业、结构陶瓷、生物医疗及冶金机械等行业客户，

该等行业对原材料的技术指标要求较高，在销售过程中影响销售量及销售价格的主要因素是评估对象产品的品质和工艺水平，商标主要起

到保护性作用。 商标主要作为技术的保护，本次评估对商标权采用成本法评估。

２

）成本法评估模型

成本法评估是依据商标权无形资产形成过程中所需要投入的各种费用成本，并以此为依据确认商标权价值的一种方法。

成本法基本公式如下：

Ｐ＝Ｃ１＋Ｃ２＋Ｃ３

式中：

Ｐ

———评估值

Ｃ１

———设计成本

Ｃ２

———注册及续延成本

Ｃ３

———维护使用成本

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为企业核算的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对企业所得税产生的时间性差异影响值。 对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人员查看有

关引起时间性差异的资产纳税申报情况，并结合应交税费科目进行了清查核实，核实结果账表相符。 以清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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